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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範憲法審查言詞辯論意旨補充書

案   號 :l11年度憲民字第猝仍b號

相 對 人 :法務老r設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1段 130號

電話 :02-21θ l0l幼

代 表 人 :蔡清祥 與相對人之關係 部長

地址/電話 同上

訴訟代理人 :張靜薰 稱謂/職 業 法務部調辦事主任檢察官

地址/電話 同上

李秀玲 稱謂/職業 法務部調辦事主任檢察官

地址/電話 同上

李進榮 稱謂/職 業 最高檢察署調辦事檢察官

地址 :臺 北市中正區貴陽街一段 235號

電話 :鈔一劣 1印000

聲請線上查詢案件進度 ,陳報 Email如下 :

為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 ,謹就言詞辯論期日相關爭點 ,提出言詞辯論

意旨補充書事 :

一 、擴大利得沒收案件之搜索、扣守甲符合刑事訴訟法規定

檢察官因告訴 、告發 、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 ,應 即開

始偵查 ,刑 事訴訟法第228條第上項定有明文。偵查中之犯罪事實處

⊥



於浮動狀態 ,與審判中係針對特定被告之特定事實確認刑罰權有無之

本質不同。檢察官開始偵查時 ,犯罪事實及被告範圍可能尚未達特定

程度 ,更遑論知悉犯罪所得範圍。檢察官如認存有犯罪所得 ,而 有搜

索 、扣押之必要 ,原 則上須依刑事訴訟法第 128條之 土第 1項 或第

133條之 2第 1項 規定 ,載明案由、搜索、扣守甲之標的、處所等事項 ,

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令狀 ,待裁准後依法院核准範圍及標的章丸行搜索、

扣守甲。檢察官依法執行搜索、扣守甲後 ,與卷證比對 ,及分析搜扣所得

資料進行後續之偵查作為 ,始能進一步釐清犯罪事實及被告範圍 ,並

更確認本案犯罪所得範圍 。如本案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少 條第 3

項或洗錢防制法第 18條 第 2項之聯結犯行時 ,就搜索、扣得所得之

物品或款項超越本案犯罪所得確認範圍部分 ,始可能朝擴大利得沒收

方向偵查 。

從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偵查實務 ,

針對擴大利得沒收之 「取自其他違法有

證據調查、保全之必要所發動 ,執行後

證資料建構本案之被告 、犯罪事實 、犯

夆從雍重全薙琵甘躄扉繕魂箋君旮吾曇景丟奮露 ↘
條第 3項立法說明指出係參考參考歐盟沒收指令第 5條及其立法理

由第21點 ,採蓋然性權衡判斷說),進行擴大利得沒收。且依現行實

務 ,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如未於聲請狀清楚記載搜索、扣守甲之案由、

客體或處所 ,法院不會核發令狀 ,是追訴機關必定自本案聯結犯行(如

本件製造毒品)為基礎 ,逐步發現被告除本案犯罪所得外 ,尚 有諸多

不明來源之財產啟人疑竇,始審酌該等不明來源財產是否該當擴大利

得沒收規定。綜上 ,追訴機關進行擴大利得沒收 ,並無違反刑事訴訟

法對物強制處分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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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擴大利得沒收符合控訴原則

檢察官偵查結果認應提起公訴 ,須向管轄法院提出起訴書為之 ,

起訴書應記載事項 ,依刑事訴訟法第 2馝 條第 2項規定 ,除被告姓

名 、年籍等個資外 ,僅有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 ,並無應沒收之

意旨或客體 。民國 10碎 年 上2月 30日 刪除刑法第 34條從刑種類規定

之立法理由為 :「 此次修正認沒收為本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

法律效果 ,具有獨立性 ,爰新增第五章之一沒收之章名」;所稱 「獨

立性」係指法律效果之獨立性 ,而 非程序之獨立性 ,否 則立法者應另

於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沒收之程序 ,並由檢察官發動 。然沒收新制施

行後之 105年 b月 22日 修正公布刑事訴訟法關於沒收程序之新條文 ,

並未規定沒收應由檢察官聲請 ,前述刑事訴訟法第 2b碎 條起訴書應記

載事項之規定 ,及 同法第 268條 「不告不理」條文均未變動 (即未規

定法院不得就未經聲請之沒收審判 )。 反之 ,對刑法第碎0條第 3項之

單獨宣告沒收 ,刑 事訴訟法第猝55條之 3猝 明文規定應由檢察官提出

聲請 ,乃 因此種沒收並無 「起訴」,即 欠缺刑事訴訟程序作為附麗之

客體 ,而 其他沒收因係起訴之當然法律效果 ,已可附麗於刑事訴訟程

序 ,自 毋庸起訴外另為 「聲請沒收」,立法者真意甚為明顯l。

準此 ,程序法上本諸控訴原則 ,檢察官對特定被告及犯罪事實提

起公訴 ,起訴效力自及於犯罪事實相關之法律效果 ,故法院審判範圍 ,

除被告犯罪事實外,亦 包括科處之刑罰、保安處分及沒收等法律效果。

換言之 ,沒收既係附隨於行為人違法行為之法律效果 ,則 沒收之訴訟

l 
「單獨宣告沒收」與 「擴大利得沒收」均屬對 「未經論罪科刑」之不法所得沒收 ,同 樣均有證

明門檻的問題 ,所 以德國刑法第 73a條擴大利得沒收之立法理由即稱 「違法來源」可依德國刑事

訴訟法第猝37條單獨宣告沒收之標準認定 ,擴大利得沒收如被宣告違憲 ,貝 1單獨宣告沒收亦應相

同命運 。實則 ,法 院如要宣告擴大利得沒收 ,尚 且須對聯結犯行為 (如販賣或製造毒品)認定有

罪後 ,始得對被告管領之財產調查是否出自其他違法行為 ,而 在單獨宣告沒收 ,被告甚至未到庭

答辯 (如 遭通緝),法院仍可為之 ,是擴大才ll得 沒收之要件甚至較單獨宣告沒收為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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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程序即應附麗於本案審理程序 ,無待檢察官聲請 ,即與控訴原則

無違 (最 高法院 l08年度台上大字第 35與 號大法庭裁定同比意旨)。

從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少 條第 3項文義 「犯第4條至第少條 、第

2條 、第 13條或第 1冷 條第 1項 、第2項之罪 ,有 事實足以證明行為

所得支配⋯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 ,沒收之」,此之擴大利得沒

收與刑法第 38條之 1利得沒收同屬 「義務沒收」(obligatorisch)2,且

屬聯結犯行 (即該條例第第冷條至第少條等罪)之法律效果 ,依前揭

最高法院大法庭裁定意旨,檢察官起訴聯結犯行後 ,法院審理範圍自

及於擴大利得沒收部分 ,無待檢察官另聲請擴大利得沒收 ,即符合控

訴原則 。

三 、擴大利得沒收之檢察官舉證責任

法院職權調查與檢察官之舉證責任並非互斥 ,而係互補 ,此觀之

刑事訴訟法第 163條 第2項規定「法院為發見真實 ,得依職權調查證′

據 。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 ,法院應依

職權調查之 。」自明 。毒品危害防制條第 1少 條第 3項 立法理由第三

點指出 :「 關於有事實足以證明被告財產違法來源⋯法院在具體個案

上綜合檢察官所提出之直接證據 、問接證據或情況證據 ,依蓋然性權

衡判斷 ,系 爭財產實質上較可能源於其他任何違法行為時 ,即可沒收。」

是法院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擴大利得沒收時 ,對犯該條例第冷條

至第少條等聯結犯行 ,適用無罪推定原則與嚴格證明 ,固 無疑義 ,對

「取自其他違法行為」部分 ,因 法院毋庸認定具體犯罪事實 ,自 無證

據裁判原則問題 ,但仍須有證據證明 「違法來源┘,此際即由檢察官

負責舉證 (直接證據 、間接證據或情況證據 ),法院則有調查澄清義

務 。

2Vg1.JoecksMeipne$MK碎 AuⅡ .恩 73a】㏑.27m.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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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檢察官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101條 第 2項規

定 ,公訴檢察官除就事實及法律舉證證明並為辯論外 ,對應處以沒收

亦宜併子表明 ,以促使法院注意 ;同應行注意事項第 1猝2條第 2項規

定 ,聲請協商判決時 ,對於應諭知沒收或追徵者 ,應一併聲請法院依

法諭知 。比等規定於擴大利得沒收亦有適用 。

四 、擴大利得沒收並非舉證責任倒置 ,無加重被告證明負擔之虞

從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9條 第 3項規定觀之 ,未見要求被告須

就財產合法來源負舉證責任 ,而依該條立法理由乃由檢察官提出直接

證據 、問接證據或情況證據等供法院綜合判斷 ,是否可認定係取自其

他違法行為所得者 ,已 見前述 ,是擴大利得沒收並無舉證責任倒置之

問題 。被告在擴大利得沒收案件中不論對 「聯結犯行」或 「沒收客體

之違法來源」,均能保持沉默 ,毋須違背自己意思陳述 ,自 無違反 「不

自證己罪原則」可言3。 退萬步言 ,縱認為係屬舉證責任之倒置 ,如 已

審酌 「爭點重要性┘與 「被告防禦權」,讓被告有合理反證推翻可能

即符合無罪推定原則 (參閱林鈺雄本件憲法訴訟專家諮詢意見書

第33頁 )。 準此 在擴大利得沒收案件中並未侵害被告防禦權

德國聯邦法院雖對擴大利得沒收之 「違法來源」要求事實審法官

須窮盡調查現有證據資料後形成確信 ,但亦強調毋庸確認違法行為細

節(如行為時間或地點 )或對確信之形成要求過高碎
。.l隹綜觀德國實務 ,

被告合法收入與經濟狀態 ,仍係關鍵所在 ,實際運作上與歐盟 20l猝

年沒收指令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少 條第 3項立法理由所採之 「蓋

然性權衡判斷說」其實無分軒輕 (參閱薛智仁本件憲法訴訟專家諮詢

意見書第 6頁 )。 被告如捨棄緘默權 ,辯稱系爭客體另有合法來源 ,

3同說 BVerfGE110,1(31)

ㄥBGHSt猝 0,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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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該答辦並非純然空穴來風 ,即能動搖法院對「違法來源」之心證 ,

而免遭擴大利得沒收 j實難謂有何加重被告證明負擔可言 。

五、安務上沒收之標的以金錢占最多數 ,槍枝、毒品等達禁物及舟口t舶 、

交通工具、手機 、製毒工具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

生之物亦屬常見

按現行法沒收可分別一般沒收及利得沒收 ,利得沒收又可分別

一般利得沒收及擴大利得沒收 。本部現有關於沒收之統計資料 ,僅

針對法院諭知沒收之案件 、金額 、財產標的為統計 ,其法律依據包

含刑法第 38條 、第 38條之 1之一般沒收及特別刑法之擴大利得沒

收 ,合先敘明 。

依本部統計資料顯示 ,實務上之沒收標的多為金錢 ,亦 有槍枝、

毒品等違禁物 ,其他如 :船舶 、交通工具 、手機 、製毒工具等供犯

罪所用及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亦為常見之沒收標的 。

本部及司法院僅針對法院裁定沒收之案件為統計 ,並未就洗錢

防制法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之 「擴大

利得沒收」裁判案件數 、金額進行統計 。惟經本部搜尋裁判書類系

統 ,曾 經最高法院裁判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上θ條第 3項 沒收之

案件有 3件 ,分別為 111年度台上字第 3885、 冷00少 號案件 (即本

件 ,沒收金額最鉅 ,並沒收扣案之槍枝及子彈)、 ll上 年度台上字第

7少上號 (目 前於更二審審理中 ,該案前亦曾經最高法院以 l10年度

台上字第 2231號裁准擴大利得沒收)、 112年度台上字第 22冷7號

(前審分別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土上2年度上更一字第 3碎 號 、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1上 年度訴字第冷87號 ,擴大沒收金額為新臺幣

【下同】18萬 3100元 );以洗錢防制法第 18條第2項裁判擴大利

得沒收者 1件 ,係 l10年度台上字第7b2號 (沒收金額 20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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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經司法院以人工搜尋書類之方式所得之資料顯示 :(一 )第 一、

二審法院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少 條第 3項規定宣告沒收 :1.第

一審 :1仍 年 7件 、110年 34件 、111年 3猝 件 ,112年 1-10月 有打

件 ,合計 上12件 。2.第 二審 :l仍 年 1件 、ll0年 冷件 、11上 年 b件 ,

112年 1-10月 有 3件 ,合計 1冷 件 。(二)第 一 、二審法院依洗錢防制

法第 1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 1.第 一審:l07年 1件、l08年 2件 、

上0少 年 b件 、110年 13件 、上l1年 12件 ,112年 1一 l0有 27件 ,合

計 b1件 。2.第 二審 :10少 年 10件 、1l0年 3件 、1l1年 2件 ,112

年 l-10有 件 ,合計 21件 。(三)第 一 、二審法院依兒童及少年性剝

削防制條例第碎5條之 1規定宣告沒收之案件為 0件 。是我國擴大

利得沒收案件以毒品犯罪所佔的比例最多 ,與德國實務擴大利得沒

收有 8成以上為毒品案件之情形相類似 ,是擴大利得沒收制度確實

為防制來源端之製造 、運輸 、販賣毒品犯罪之利器。我國僅於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洗錢防制法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法引入

擴大利得沒收制度 ,實務上法院依前開規定宣告沒收之案件 、金額

甚少 ,更是呼應本部於開審陳述及言詞辯論意旨狀所主張之擴大利

得沒收於我國法制及實務運作均相當節制 。

六 、擴大利得沒收制度可有效防制毒品犯罪

鑑定人薛智仁教授鑑定意見認為 :要發揮預防毒品犯罪之前提

為發覺毒品犯罪始可能對潛在行為產生嚇阻效果 ,然行為人會採取

隱匿犯罪所得之手段致國家難以發現 ,且實務上遭查獲之毒品犯罪

行為人零星、為小額販賣毒品者 ,此類毒品犯罪行為人對毒品市場

影響甚小 ,刑 法花了很多力氣擴大洗錢及犯罪收益之處罰 ,對於毒

品犯罪的消滅並不如想像中的好 ;又適用擴大利得沒收之來源犯行 ,

不限於毒品犯罪 ,尚 包含其他如 :竊盜 、內線交易犯罪 ,是擴大利

得沒收產生之一般預防效果未必打擊毒品犯罪 ,僅能打擊小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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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擴大利得沒收剝奪固有財產風險較高 ,所能產生之一般預防效果

卻打問號 ,是認為擴大利得沒收規定於對財產權之侵害有違反比例

原則 。

．l任就薛教授上開所言 ,本部尚難贊同 ,首先 ,如本部前所提出

言詞辯論意旨書所指及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所陳 ,擴大利得沒收並非

對於財產權之侵害 ,而 係針對持續被破壞的財產侵擾狀態 ,回復憲

法及法律上原本應有的合法秩序 ,且為達剝奪犯罪所得 目的 ,目 前

尚未見比擴大利得沒收更輕微 ,卻 同樣有效之手段 ,倘法院裁判時

認擴大利得沒收案件有過苛情形 ,得依我國刑法第 1上 條前段 、第

38條之 2第 2項規定不予宣告或酌減之 ,不 生違反比例原則之間

題 。況我國僅於洗錢防制法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兒童及少年性剝

削防制條例明文定有擴大利得沒收機制作為剝奪不法所得與法治

國原則及基本權保障之平衡點 。再者 ,實務上遭查獲之案件規模

或小 ,取決於調查所得證據可證明至何程度 ,薛教授對來源犯罪之

可能性既提及內線交易罪 ,此亦以內線交易罪為例 ,證券交易所或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提供檢調機關之交易分析報告 ,往往匡列數個與

公司內部人有往來 ,且係於重大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 18

小時內進場交易之犯罪嫌疑人關聯性群組 ,然實務上每每發生該等

規模大且人數︿甲人多之群組 ,經證據調查後以嚴格證明法則認定 ,僅

剩公司內部人之配偶或親密關係友人認罪 ,並以偷聽到內部人談論

公事提及重大消.惠 將公開等語為內部人開脫責任 ,因 而最終偵查結

果可能僅起訴零星幾人 ,甚至僅認罪者被起訴 。因此案件偵審結果

係反映證據調查之難易 ,而非社會上真實犯罪結構僅係偵審結果所

呈現之情形 ,以毒品犯罪而言 ,案件之起源可能係零星 、小額販毒

者 ,然深入追查 ,不 無可能查獲製造毒品或大盤販毒之情節 ,向 上

溯源 ,澈底破獲更上層之中大盤商 ,瓦解販毒集團之組織結構 ,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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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辦每宗毒品案件之 目標 ,實 非能以偵審結論反向推論擴大利得沒

收機制有無存在之必要性 。以本次衍生法規範審查之聲請人及其配

偶所涉毒品犯罪而言 ,其 等遭查獲之販賣毒品行為僅二次 ,二人之

規模亦難稱具組織性 ,．
l隹深入追查而查獲其等製造毒品 、擁槍彈自

重 ,且對遭查扣之鉅額財產無法合理交代來源 ,此更加凸顯無法漠

視零星之毒品犯罪行為人對毒品市場及社會之影響 。

薛教授另於本件言詞辯論期日後提出WalterPeIon對於德國刑

法 73d條 (舊 法)擴大利得沒收之評論(JZ1少少3S.少 18︼θ25),以 資說明

該制度於杜絕毒品犯罪成效不張 。Pe“on固於文中引用 SIIlc枕an報

告稱 「剝奪犯罪所得如擬達到預防效果 ,須在犯罪前階段為之」,而

擴大利得沒收係事後為之 ,難以達到比目的 ;又剝奪資金能否有效

對抗組織犯罪 ,尚 乏實證 ;另 觀之美國及英國於 1少80年代中期即

有類似擴大沒收制度 ,然除國庫因沒收增加收入外 ,毒品市場依舊

昌盛等語 。惟查Perron前揭文章係 1奶3所撰寫 ,距德國引入擴大

利得沒收制度僅 土年時間 ,PeⅡon對該制度之諸多質疑 ,係主觀評

論 ,而 非基於客觀實證 ,此點在文中亦自承(S.奶2),且該文距今已

30年 ,期 間德國社會環境變化甚大 ,其論點於今日能否適用 ,甚 有

疑義 ,況 PeΥon於結論時稱 「就 正 面一般 預 防被視為合法及符合實

際之刑罰目的而言 ,⋯不能否認擴大利得沒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

應之合適性」
5(S.923才

是本部認為薛教授所提出之德國文獻資料

尚不足以否認擴大利得沒收在對抗毒品犯罪之成效 。

查我國毒品防制政策係依循行政院頒定之「新世代反毒策略」,

提出統合防毒 、拒毒 、緝毒 、戒毒及修法配套等五大面向之 「新世

5 
比普F↗刀

ㄟ力長文 :Sow忒tmalldiepos比 iveGeneralpr打Ventionalseinenlegitimenundrealistischen

Strafzweckansieht,wiees insbesondereauchdasB、 竹rfGin§ einerer§ tenEntscheidungzur

lebenslangenFrei比 itssh．afegetanhat,㎞ m鈕 dahCrdemE川 eitenenVer伍lleingewissesMapan

entsprechenderGeeignetheit nichtabsprechen.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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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透過 「減少毒品需求」、「減少毒品供給」、
’
「減少毒品傷害」之三減策略 ,逐步達到 「抑制毒品再犯」、「降低

毒品新生┘之雙重目標 。再我國對於毒品犯罪立法政策與國際間大

部分國家相同 ,對於施用毒品者視為病患性犯人 ,強調醫療重於司

法 ,採取以觀察勒戒 、強制戒治 、緩起訴 、起訴 (聲請簡易判決處

刑)等 多元處遇方式 ,達到戒除其毒癮之目的 ,進而減少毒品之需

求 ;而對於毒品犯罪之根源即製造 、運輸 、販賣毒品等行為人 ,則

採重刑重罰之刑事政策 ,以 此阻斷毒品之供應 。因此 ,緝毒工作僅

是反毒工作之一環 ,我 國並非靠緝毒達到毒品防制之目的 。

依警政署統計 107年至 土上1年毒品製造 、運輸 、販賣人數共猝

萬 05b3人次 ,具幫派背景有 1752人 ,僅佔全部查獲人次 猝.3%,

固如鑑定人薛智仁教授所言 ,國 內查獲販賣毒品案件以中小盤為多 ,

然而 ,幫 派具組織性 、集團性 、常習性及暴力性 ,在市場屬於中、

大盤 、首謀或金主 ,其危害性較大 ,防制比類犯罪之重點為溯源追

查其餘成員或上游 ,並查扣犯罪所得 ,以 斷其人流 、金脈 ,進 而可

F＿日一絕上游毒品流入小盤 、零售之行為 。另從犯罪黑數研究可知 ,被   ↖

發掘追訴之犯罪為冰山一角 ,為使此類毒品犯罪行為人無利可圖 ,

斧底抽薪去除犯罪行為人之犯罪資本 ,以避免將來繼續用於犯罪 ,

進而可阻絕上游毒品流人市面 ,減少小型販毒案件 。是擴大利得沒

收制絕對是作為打擊不法 、防制毒品犯罪之有效手段 。

步匕  湧史

憲法法庭 公鑑

中 華 民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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